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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苦命的女人三個苦命的女人三個苦命的女人三個苦命的女人 

經文：路得記一 鄭文選牧師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自古以來，路得記不但一直廣受聖經讀者們的喜愛，在文學賞析的領域中，也是

評價甚高，甚至有學者認為再沒有比這更美的短篇故事了。一個家庭在充滿苦難的時

代中，經歷了離鄉、寄居外地、家中男人相繼去世，最後，一對婆媳在無奈中返鄉，

卻奇妙的使家庭重建；從無言悲傷到憤怒吶喊再到歡欣喜悅，路得記確實是一個感人

肺腑、動人心弦的美麗故事。 

路得記的故事發生在士師時期的伯利恆。士師時期大約是主前十三至十一世紀，

相當於中國商朝末年，周朝初年，那是一個混亂、沒有君王、個人任意而行的時代，

整個大環境是很糟糕的。而路得記中人際間的忠誠與委身，就與當時的邪惡與混亂形

成強烈的對比。士師記是一本黑暗慘痛的歷史，令人失望和嘆息，但是路得記卻讓人

好像尋得荒漠之甘泉，使人心曠神怡。 

整個故事有四幕場景。一：1-5 作者簡介故事的背景後，緊接著就是第一幕：返

鄉（一：6-22），第二幕：拾穗（第二章），第三幕：那一夜（第三章），第四幕：

城門口（第四章）。 

今天我們要分享故事的背景及第一幕，盼望透過比較靠近的角度觀察劇中人物，

體會這個故事的動人之處。若我們仔細去揣摩故事中人的對話、心境，會發現路得記

的故事，與我們人生的故事有共通之處，我們會在當中領受到上帝要給我們的信息。

今天講道的主題是：「三個苦命的女人」。 

我們先一起禱告。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一一一一、、、、她們遭遇的困境她們遭遇的困境她們遭遇的困境她們遭遇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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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 ) ) 遭遇飢荒遭遇飢荒遭遇飢荒遭遇飢荒    

v.1-2「當士師秉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饑荒。在猶大、伯利恆，有一個人帶著妻

子和兩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寄居。 2 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兩個

兒子，一個名叫瑪倫，一個名叫基連，都是猶大的伯利恆的以法他人。他們到了摩押

地，就住在那裡。」以色列人經歷了南征北討、無數的大小戰役，才在應許地上建立

家園，然而生活中的變化總是難以預料，故事的開頭說：「全地遭遇饑荒。」應許之

地是流奶與蜜之地，應該是很肥沃的土地（伯利恆的字義就是「糧食之家」），但有

時候還是出現饑荒。基督徒信主之後有平安喜樂，但仍舊會遇見困難，甚至是很大的

難處。其實這兩種現象在生活中是共存的。敬虔的基督徒有時候也因著大環境不好，

一同與眾人落在饑荒的處境中。 

這饑荒是否為神對以色列地的刑罰，不是作者所關注的，他所關心的是以利米勒

的家，一個有妻有兒的家。這提醒我們記得：我們雖如滄海一栗般渺小平凡，神也不

會不顧，反而會以祂的大能看顧我們。掌管萬國的神，也關心平凡人的平凡生活。為

了尋求安定的生活，以利米勒決定帶著全家往摩押地去。 

（（（（二二二二））））    家中男人都死了家中男人都死了家中男人都死了家中男人都死了    

然而，苦難沒有停止，在那裏以利米勒死了。拿俄米的二個兒子各自娶了摩押女

子俄珥巴、路得為妻。摩西五經沒有禁止這樣的婚姻，申七：1-3 記載不可與迦南人

通婚是指迦南七族，摩押不在內（「 1 耶和華─你 神領你進入要得為業之地，從

你面前趕出許多國民，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

耶布斯人，共七國的民，都比你強大。 2 耶和華─你 神將他們交給你擊殺，那時

你要把他們滅絕淨盡，不可與他們立約，也不可憐恤他們。 3 不可與他們結親。不

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兩個兒子結婚

後，這個家庭繼續在那裡住了大約十年，沒想到拿俄米的這兩個兒子在沒有生兒育女

的情況下也死了（v.3-5「3 後來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婦人和她兩個兒

子。 4 這兩個兒子娶了摩押女子為妻，一個名叫俄珥巴，一個名叫路得，在那裡住

了約有十年。 5 瑪倫和基連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子。」）。

「剩下拿俄米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子」，現在這個家庭只剩下三個寡婦。 

在當時以務農為主的社會中，女性的角色是很艱難的，因為沒有足夠的力氣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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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田，寡婦這個字在當時代表的不僅只是失去丈夫，還含著孤單、被遺棄和無助的意

思。因此在聖經中，寡婦常和孤兒、寄居的異鄉人並列。 

大環境的苦難可以藉著遷居而逃避，發生在個人和家庭中的不幸要如何脫離呢？ 

二二二二、、、、她們在困境中的反應她們在困境中的反應她們在困境中的反應她們在困境中的反應：：：：愛與付出的行動愛與付出的行動愛與付出的行動愛與付出的行動    

「6 她就與兩個兒婦起身，要從摩押地歸回；因為她在摩押地聽見耶和華眷顧自

己的百姓，賜糧食與他們。 7 於是她和兩個兒婦起行離開所住的地方，要回猶大地

去。」（一：6-7）既然以色列地的饑荒結束了，摩押這個傷心地，就不值得多留戀

一天。拿俄米決定返鄉。婆媳三人，一同上路。在這一路上，我們可以看見這三個苦

命的女人，她們在困境中的反應，充滿了愛和為對方著想的恩慈。 

1.1.1.1.    拿俄米拿俄米拿俄米拿俄米    

從 v.6-18 可以看到「回去、歸回」這個字不斷的重複出現。起初是三個人一起

要歸回猶大去（對兩個媳婦而言，去猶大不算是歸回），然而當拿俄米在回鄉的路上

一段時間後，卻要兩個媳婦回娘家（對她們而言，這才是歸回）。（v.8-9a「8 拿俄

米對兩個兒婦說：「你們各人回娘家去吧。願耶和華恩待你們，像你們恩待已死的人

與我一樣！ 9 願耶和華使你們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於是拿俄米與她們親嘴。」）

為什麼不是打包時、出發時，就叫她們回家？而是走到半路才要她們回去？似乎惟一

合理的解釋是這三人在患難中，已經習慣患難與共，她們一直在一起彼此扶持、從來

沒想到分開，拿俄米沒有多加思索，就帶著她們上路了。但是當她們一站一站往猶大

走去、越走越接進猶大的時候，拿俄米想到很多過去的往事，想到自己離鄉背井的辛

苦，現在總算要回家了，同時她也想到兩個媳婦正在走上與她相同的命運—在異鄉居

住、無依無靠—真要她們跟著自己嗎？幾經衡量，拿俄米不忍她們和她一起受苦，決

定要她們走。 

這個讓媳婦回去的決定，表面上容易，其實是萬分艱難。一旦讓她們回去，拿俄

米就要背負著使以利米勒、瑪倫、基連在以色列中除名的責任。這在古代的近東社會，

包括以色列，可是一件天大的事，創三十八記載以利米勒的先祖猶大，對於讓他的小

兒子示拉與他瑪結婚一事非常猶疑，因為那女子似乎與他兩個較大兒子的死亡脫不了

關係，猶大怕他瑪又剋死三子。其實猶大可以叫他瑪回家，那麼他瑪不再是他家族的

人，三兒子就可以自由再娶；但是兩個兒子的名就被塗抹了，他們繼承的產業也要歸

給同輩。所以猶大只願拖延讓示拉與他瑪成婚的時間，而不願公開地讓媳婦免去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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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丈夫的責任。可見，為死人留名是何等重要的責任。現在，拿俄米竟然要她們回

家，各自去尋找她們人生的未來。難怪當兒婦聽到拿俄米願意讓她們留在自己熟悉的

本地本族時，既感動又不捨，放聲大哭，表示願意和拿俄米一同回以色列地（v.9b-14

「她們就放聲而哭， 10 說：「不然，我們必與你一同回你本國去。」 11 拿俄米說：

「我女兒們哪，回去吧！為何要跟我去呢？我還能生子作你們的丈夫嗎？ 12 我女兒

們哪，回去吧！我年紀老邁，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說，我還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

生子， 13 你們豈能等著他們長大呢？你們豈能等著他們不嫁別人呢？我女兒們哪，

不要這樣。我為你們的緣故甚是愁苦，因為耶和華伸手攻擊我。」 14 兩個兒婦又放

聲而哭，俄珥巴與婆婆親嘴而別，只是路得捨不得拿俄米。」）。 

拿俄米並非不明白她們共同的責任，只是對她來說，近東的風俗中「從至近的親

屬得兒子為先夫留後」的這一可能性在自己身上已經是不可能了。她的年歲已高，不

可能再生孩子了。這兩個媳婦若是回到以色列，親族中也不知道誰會願意娶摩押女子。 

為近親留後的習俗（弟娶兄孀）記載在申廿五：5-10「5 弟兄同居，若死了一個，

沒有兒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當盡弟兄的本分，娶她為妻，與她

同房。 6 婦人生的長子必歸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塗抹了。 7 那人若

不願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門長老那裡，說：『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

以色列中興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給我盡弟兄的本分。』 8 本城的長老就要召那人來

問他，他若執意說：『我不願意娶她』， 9 他哥哥的妻就要當著長老到那人的跟前，

脫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臉上，說：『凡不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這樣待他。』 10 在

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稱為脫鞋之家。」。拿俄米叫媳婦回去，她丈夫及兒子的名字就

不再有人紀念，這是一個很難的決定，但拿俄米不願意連累她們，決定讓她們回去。 

2.2.2.2.    俄珥巴俄珥巴俄珥巴俄珥巴    

起初，俄珥巴和路得都哭著不肯走。經文顯示出放聲而哭的是兩個媳婦，拿俄米

並沒有哭，如果拿俄米自己也哭，那兩個兒婦就更不敢離開她了，拿俄米強忍著悲傷

痛苦。 

最後俄珥巴拗不過拿俄米、與婆婆親嘴而別。我們不需要負面解釋俄珥巴，確實

在務農為主的社會中，靠勞力謀生的女人原本就景況淒涼，何況對一個外邦女子；如

此一來，跟著回去可能反而成為拿俄米的負擔。俄珥巴決定離開的考量不能說沒道

理，更沒有道德上的錯誤，她只是做了一個比較正常、比較平凡的決定。 

以現在的處境來想也是如此，先生死了的媳婦，通常只是因著孩子與婆家繼續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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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關係，如果沒有孩子，當然就回自己娘家。若是夫家有倚靠或許會留在夫家（事實

上，夫家也不一定願意讓妳倚靠）。如果夫家不但不能給妳倚靠，還需要妳的付出供

應，幾乎一定跑。 

3.3.3.3.    路得路得路得路得    

也就是這樣，才凸顯了路得的好，她做了一般正常人不願意做的傻事，做出了不

平凡的決定。（v.14-17「14 兩個兒婦又放聲而哭，俄珥巴與婆婆親嘴而別，只是路

得捨不得拿俄米。 15 拿俄米說：「看哪，你嫂子已經回她本國和她所拜的神那裡去

了，你也跟著你嫂子回去吧！」 16 路得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裡去，

我也往那裡去；你在哪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 神就是

我的 神。 17 你在哪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那裡。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

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與我。」）。路得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希伯來

文更強烈：｢不要逼我回去不跟隨你。」對路得來說，離開婆婆讓她一個人上路遠行，

回到家鄉重新開始，是件難以想像的事。雖然拿俄米堅持，因她年歲已大，媳婦應該

離開她去尋找各人的未來；但是路得認為，正因為婆婆年歲已大，她更要留下來陪伴

和幫助。 

拿俄米說：「看哪，你嫂子已經回她本國和她所拜的神那裏去了。」路得說：「你

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 神就是我的 神。」這裡 ｢國｣ 應該翻譯成 ｢民｣ 或 ｢親族

｣ 比較正確，親族和神這兩個要素正是路得記後來發展的關鍵！並且她說：「妳往那

裡去，我也往那裡去。妳在那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宿。妳在那裡死，我也在那裡死，

也葬在那裡。」 

路得承諾要陪伴拿俄米，不但陪在她身邊，也要奉養婆婆，一生與婆婆同甘共苦：

與她一起奔走前面的道路，一起回家、重建家園，同生共死。這是願一生至死永不分

別的承諾，甚至離世後仍然在一起。要向拿俄米表達這樣的委身是非同小可，因為那

是不顧她在摩押可能有的前途。獻身固守一位上了年紀的婦人，又不確知對方家鄉的

人是否樂於接納她，這真是個令人驚訝的決定，一個愛的決定。 

v.18「拿俄米見路得定意要跟隨自己去，就不再勸她了。」希伯來文是 ｢就不再

與她說話了｣。在此拿俄米企圖透過冷戰，希望路得知難而退；拿俄米還是想盡辦法

要路得回自己娘家。為什麼？為了路得的幸福著想。她關心的是路得的未來，而不管

自己的未來。沒想到路得還是一路跟到底。路得和拿俄米一樣，將對方的利益放在自

身利益之前。她們在困境中的反應，是愛的反應，是付出的行動，是一個多麼美的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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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人生也會遭遇困境我們的人生也會遭遇困境我們的人生也會遭遇困境我們的人生也會遭遇困境，，，，我們怎麼反應我們怎麼反應我們怎麼反應我們怎麼反應？？？？    

大多數的人在困境時的反應，就是將自己的利益抓得更緊，更自我防衛、更自我

保護。甚至為了自己的保障而犧牲他人、利用他人。然而，即使在現代社會，也會看

見像路得、拿俄米一樣善良的人，我前兩天看到一則網路新聞： 

拚了十幾年想要努力受孕，最終還是生不出孩子，而被迫與夫家離婚，沒有任何

的工作經驗，沒有任何人的協助，只能帶著茫然的未來與破碎的心離開，40 多歲的

簡小姐只能帶著這些傷心與懊惱，四處打零工，兼差餬口度日。在困頓中的她，始終

無法喚起她內心再一次對生命燃燒的熱情，直到一次偶然機會再次嘗到蝦醬的滋味，

才想起童年時的記憶。那一小口鹹甘的鮮辣蝦醬，就像爸爸對子女的愛。雖然她生不

出小孩，但她把全部的愛，全都投注在這一罐蝦醬裡。 

然而，當「蝦醬阿姨」網路上爆紅之後，反遭失聯已久的遠房親戚覬覦，假意合

作卻帶走了 3 百多組的獨家蝦醬，害她瞬間損失將近 20 萬元。然而，樂天知命的她

平靜地表示，雖然自己並不富有，但若親友能藉著自己親手製作的蝦醬紓困，一切就

沒什麼好追究的。 

有別於傳統的泰式嗆辣味道，蝦醬阿姨的調味蝦醬滋味鮮辣清爽，在網路上做出

口碑，久未謀面的遠房親戚看到新聞後，上門假意提出合作到南部開泰式餐廳，請她

提供蝦醬原料，沒想到拿了 3 百多組的蝦醬後，親戚從此人間蒸發。 

好不容易找到親友後，親友卻反嗆她無情無義，連這點小錢都要跟自家人計較，

難怪老公不愛他，小孩生不出來。蝦醬阿姨感嘆，自己打零工沒什麼錢，聽到這些話，

好像在她心頭上插上一把刀，現在因為網友的支持才得以重新站起來。她希望將這份

善心傳承下去。因為大家都是艱苦人，其實不需要如此，父親的蝦醬幫她度過難關，

讓更多人品嚐到蝦醬的好味道。面對親戚的詐騙，她失望之餘仍選擇原諒。 

有網友說她太傻，日後可能還會受騙上當，蝦醬阿姨卻寧可相信善良的人永遠是

多數，自己不會因為少數人的行為改變態度，她將稟持著父親的教誨，專心製作蝦醬，

希望能成為如同醬油或食用醋般普遍被使用，期待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嚐到。 

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反應？在家庭中、在親族中、在學校或工

作場合中，你會斤斤計較地要求公平，會苦毒埋怨所受的委屈想要報復討回來，還是

會主動犧牲的願意多付出、多為別人著想？你比較像士師記中的人物，還是比較像路

得記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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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上帝的手奇妙帶領上帝的手奇妙帶領上帝的手奇妙帶領上帝的手奇妙帶領    

上帝不會虧欠良善的人，在路得記中，我們會看見上帝的手奇妙的帶領路得和拿

俄米，最後上帝真的成就、奇妙的成就拿俄米所說：「願耶和華恩待你們，像你們恩

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樣，願耶和華使你們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得一：8b-9a）路得

不但有了好的歸宿，還成為以色列最偉大的君王大衛的曾祖母（四：13-17「13 於是，

波阿斯娶了路得為妻，與她同房。耶和華使她懷孕生了一個兒子。 14 婦人們對拿俄

米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今日沒有撇下你，使你無至近的親屬。願這孩子

在以色列中得名聲。 15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養你的老，因為是愛慕你的那兒婦所

生的。有這兒婦比有七個兒子還好！」 16 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懷中，作他的養母。 

17 鄰舍的婦人說：「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給孩子起名叫俄備得。這俄備得是耶西

的父，耶西是大衛的父。」）。 

上帝的手如何奇妙的帶領呢？今天所讀的最後一段經文就是一個開始：「拿俄米

和她兒婦摩押女子路得，從摩押地回來到伯利恆，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時候。」（一：

22） 

古代的旅行並不方便，特別是面對安全的問題，包含盜賊和野獸，而兩個女人更

是非常危險。另外，因為安全的考量，時間很難預估，為了避免盜賊的危險，有時候

會耽延很久。若回來的時間太晚，可能收割季節過了，想拾穗都沒機會。她們一路上

平安順利，回到伯利恆的時間又是最好的時間點：因為大麥是最早收割的農作物，撿

了大麥之後，還可以接著撿小麥。這都是上帝的眷顧和帶領。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v.20「拿俄米對他們說：「不要叫我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瑪拉（就

是苦的意思），因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拿俄米對城中的婦女說，不要叫我拿俄

米，因為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更合適的翻譯是 ｢甜美｣，現代的話是 ｢小甜甜｣；她

說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瑪拉，瑪拉就是苦的意思。但是接下來經文我們會看到上

帝如何奇妙的使她由苦轉為甜。 

我們接著的兩週，會繼續看這個精彩的故事。我們會看見上帝以隱藏的方式，藉

著日常生活中一連串的巧合，來扭轉祂良善子民的命運。因此我們大可以勇敢的相信

神，相信祂不會忘記我們、不會忽略、遺忘我們，而能夠喜樂的持守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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